
公義攜手 實現正義

緣起

立法院修正刑法沒收制度，並於民國 105年 7月 31日施行。

立法精神與目的在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，以除卻犯罪誘

因、阻絕犯罪。刑事訴訟法並配合修正，檢察官得囑託行政執行

分署執行，開啟了二大公法機關合作執行的契機。

聯合拍賣

在相關要點制定

前，本分署與士林地

檢署即以聯合拍賣方

式展開首次合作。於

聯合拍賣當天即吸引

大批媒體報導，並有

許多民眾爭相到場參

與拍賣。其中新臺幣

80萬元起標之保時捷

雙門跑車，以及本分

署所查封的高角羚稀

有動物標本等拍賣物

均喊價熱絡，順利拍

定。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與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聯合拍賣

▲ 新聞網址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
watch?v=B0kFMoXIlT8



要點制定後首件囑託執行
案件順利拍定

法務部制定「檢察機關與行政執行機

關辦理囑託業務聯繫要點」後，士林地

檢署隨即囑託案件與本分署執行。雖受

COVID-19(俗稱武漢肺炎 )之疫情影

響，到場應買民眾減少，但在二機關

努力合作下，仍順利拍定，例如藍水

鬼、兩臺賓士等。

合作迄今已執行拍賣上百件物

品，累計拍定金額達新臺幣數百萬

元，本分署將持續與士林地檢署合作執行，共同為

實現法治正義而努力。



「士」「車」二年半，
 徵起逾 1 億  讚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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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(下

稱北市停管處 )已就停車系統

全面納入控管、重新架構。為

強化義務人車輛之執行，本分

署自民國 (下同 )107年 3月起，

與北市停管處合作，藉由北市

停管處之路邊停車收費系統與

停車場收費管理系統等設施，

提供義務人車輛之即時停車資

訊，來提高尋獲車輛機率，期

能提高此類案件之清償。

辦理流程

本分署統計室每 2個月 (偶數月 )，

就義務人之待執行金額累計在新臺幣 5

萬元以上，且其所有車輛出廠日期距

離清單產製時在五年內者，產製初步

車輛清單，再由各股判斷是否所有清

單上之車輛皆有協尋必要。

整理出查車清單後，再以電子郵

件方式將清單檔案傳送北市停管處資

訊人員，再由其將檔案匯入中心系統。

▲ 引自自由時報電子報
 h t tps : / /news . l tn .com. tw /news / l i f e /

breakingnews/1268864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與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合作追查車輛



北市停管處配合事項

北市停管處中心系統每 30分鐘會自行比對停車資訊與本分署

提供之查車清單資料，確認有無查車清單上之協尋車輛。

如有，中心系統即以電子郵件通知方式通知本分署承辦人停

車相關訊息，通知內容會註明車號、身分證字號、車輛停放地點 (停

車路段與格位編號，該路段之區間 )等資訊，便利後續查封執行。

各承辦股判讀通知資訊後，隨即全副武裝，偕同移送機關人員前

往查封車輛。

執行成效

自 107年 3月 9日起執行迄 109年

統計到 10月 31日止，本分署與北市停

管處合作辦理之成效斐然，共計查封 132

部五年內出廠之各種新車，總計為國家追

回新臺幣 1億 1,431萬 5,531元之公法債

權 (含分期中總金額 )。相信亦能喚起民

眾守法意識，提升我國公民道德。 ▲ 查封 BMW330新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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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過戶 ‧ 我查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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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務上對於執行義務人所有之

不動產，有時會因義務人在短時間

內取得不動產後隨即移轉，導致執

行分署未及查獲義務人持有該不動

產，甚至僅能徒對不動產之買賣價

金交易明細興嘆亦不及執行，部分

滯欠金額較高之義務人或可透過間

接執行程序促其履行義務，但對於

滯欠金額較低之義務人，則有違反

比例原則之疑慮，而使間接執行難

以施展。

本分署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(下稱臺北市稅 )合作，藉由臺北

市稅就滯欠一定金額以上之義務人，通報本分署就其特定不動產

有申報土地增值稅及契稅等情事，來追查義務人之不動產移轉情

形，本分署可藉此儘速查封該筆不動產，以促使義務人履行其所

滯欠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。

▲ 本分署承辦人傳送相關資料畫面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與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合作不動產移

轉通報機制



辦理流程與績效

本分署統計室每月，

就待執行金額累計在新臺

幣 5萬元以上之義務人產

製清單，以電子檔傳送到

臺北市稅資訊室承辦人。

該承辦人收到本分署資料後，每日定時比對本分署清單與將

過戶之不動產申報資料是否有符合者，如有，再產出「執行案件

義務人移轉不動產通報明細表」電子檔，傳送臺北市稅稅務管理

科承辦人。

臺北市稅稅務管理科承辦人於收到通知後，於當日下午二時

通知本分署，再由本分署行政執行官室助理通知各承辦股別，由

其自行研判需否即時辦理不動產查封登記，再回報辦理情形與

稅捐處，以利該處進行後續作業。自試辦以來，徵起金額新臺幣

1,833萬 6,877元，充裕國庫稅收。


